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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多元活化課程實驗計畫  

(修正草案) 

                                         100.06.07 

壹、 緣起 

國民義務教育係每位國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地方政府必須全方位照顧

每位學生，不讓每位學生落後。新北市幅員遼闊，學校分布區域包括都會、

山區及海邊等，學校規模小者僅有 4班，規模大的多達 140 班，加上區域位

置及經濟差異等造成教育的落差，如何縮短城鄉差距，不讓每位學生落後是

本市責無旁貸的責任。 

新北市在升格之後，如何提升城市競爭力成為首要的課題，而城市競爭

力主要係仰賴市民品質的提升，提升則需要靠教育的力量。又升格後，社會

大眾及家長對於教育的期待甚殷，加上日新月異的變化甚鉅，讓新北市的學

生在正常學習下，還能有更多的機會學得多元的能力，以紮實國語文根基，

培養英語溝通能力，關注國際社會議題，發展個人多元才藝，以培育世界公

民。 

新北市自 97、98 學年度試辦「活化課程實驗方案」計畫，以提昇學生語

文能力的角度出發，輔以提高學校人力配置，除降低教師授課節數，並能實

質降低家長負擔。本計畫 97 學年度 48 校參與，98學年度增加 37 校共 85 校

2,000 班試辦，經教授團隊評估研究顯示：參與活化課程之學校，超過九成

的孩子喜歡活化英語課程，超過八成的家長贊成本方案。99年 6 月 29日經

台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獲致各界共識，並報請教育部於 99 年 7 月 3日函核復

同意，自 99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 

爰此，100 學年度續辦本項課程實驗計畫，將秉承先前辦理活化課程實

驗方案計畫的基礎和經驗，遵循 100年 4 月 15 日新北市議會審查預算七項附

帶決議：1.多元活化課程實施須符合課程綱要；2.以社團化方式辦理，提供

多元學習課程，不限英語；3.採班群方式，規劃共同時段進行教學；4.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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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課程需聘用合格教師，並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認證課程，英語正式教師

比例應逐年提昇；5.多元活化課程調整後，各校仍需維持每班教師編制 1.7

人；6.多元活化課程實施應充分尊重家長的選擇權；7.開設科目及內容訂定

合宜規範，並建立審核機制等原則下。經教育局召開多次會議研商討論及蒐

集整合相關意見後，100 學年度將原名稱修正訂為「多元活化課程實驗計畫」，

朝「多元化」、「社團化」方向來進行調整，以「提升語言能力、啟迪多元智

能、發展特色課程」為主軸，在尊重學校自主規劃及家長選擇權原則下，關

注學生國際競爭力、提昇學生語言能力，開發學生多元潛能，透過加深加廣

課程發展優勢才能，亦透過分組學習不放棄每位學生，進而能夠發展學校特

色，培育兼具國際競爭及在地關懷的全方位人才。 

貳、 依據 

一、 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 

二、 教育基本法第 10、13 條。 

三、 教育部 95 年 3 月 27 日台國（二）字第 0950030367C 號令修正之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點。 

四、 教育部 99 年 7 月 8日台國(二)字第 0990115619B 號函同意「臺北縣

99 學年度活化課程實驗方案修正計畫」。 

五、 100 年 6月 7日新北市第一屆教育審議委員會決議。 

參、 目標 

一、 全面提升語文能力，縮短城鄉學習落差。 

二、 符應時代人才需求，培養國際接軌能力。 

三、 多元社團適性學習，開展學生多元智能。 

四、 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強化學生關鍵能力。 

五、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啟發創造思考能力。 

肆、 辦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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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共識：透過與社會、學校、教師與家長共同討論，經教育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取得共識。 

二、 自主多元：各校自主規劃多元學習課程，包括英語、語文(含閱

讀)、才藝、體育及(或)學校特色等多元課程。 

三、 尊重選擇：充分尊重家長選擇意願。 

四、 保障權益：課程規劃及內容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五、 專業師資：依規定聘用專業師資，維持教學品質。 

六、 評估成效：每學年進行成效評估，作為修正調整之依據。 

伍、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辦理單位：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 

陸、 辦理期程：自 100 年 8 月 1日起實施。 

柒、 辦理方式 

一、 參與對象 

（一） 國小各年級有意願參加之學生。 

（二） 各校應於開學前調查家長意願，並尊重家長選擇權。學生未參

加多元學習課程之節數，不列入出缺席登記。 

二、 課程配置 

（一） 低、中年級：多元活化課程共 3節，其中精進語文（含閱讀）

1 節，國際文化學習或其他多元學習課程 2節。 

（二） 高年級：多元活化課程共 3節，其中彈性運用節數 1節，國際

文化學習或其他多元學習課程 2節。 

三、 課程規劃原則 

（一） 各校多元活化課程鼓勵優先開設國際文化學習課程，並得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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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程度開設分組學習課程，以臻適性兼顧多元學習之效。低

年級並得以不分組方式進行。 

（二） 各校國際文化學習課程，得視學生學習及教學需要，規劃開設

延伸加廣課程，如英語讀者劇場、英語戲劇、英語繪本閱讀、歌

曲教唱、班級短篇文章閱讀等，以及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實施補

救教學。 

（三） 多元活化課程之實施，得採班群、年級、年段方式，規劃於共

同授課時段進行教學為原則；其每班上課人數由各校審酌實際情

形調配。 

（四） 多元活化課程之精進語文（含閱讀）及彈性運用節數，應參照

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之課程綱要進行規劃，強化學生基本能力，

兼顧學生多元智能的開展。 

（五） 精進語文（含閱讀）可延伸語文課程，或以繪本閱讀與製作、

韻文、讀報等，培養閱讀興趣與習慣。 

（六） 多元活化課程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多元能力為目的，重

視學習過程，不列入正式學習領域成績計算。 

（七） 各校開設之多元活化課程，由學校行政單位衡酌師資、學生需

求、設備、場地及課務編排等條件整體規劃開設，並撰擬課程計

畫，提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併同各領域課程計畫報局

備查。 

四、 師資安排 

（一） 由現行教師員額編制及依法增置教師，編配教師人數每班 1.7

人妥適配置專業師資。 

（二） 師資資格：由合格教師及符合規定之教師擔任授課。 

（三） 師資安排：各校依開設課程，應優先安排校內具備專長之教師

擔任多元活化課程之授課；並得視實際需要聘任校外師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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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代課鐘點費得由學校年度預算人事費用項下勻支運用。 

（四） 各校編餘節數，得優先降低級任教師授課節數，其減課幅度由

學校自行研議。 

（五） 擔任國際文化學習課程補救教學之節數得列入每週應授課節

數計算。 

五、 教師進修 

（一） 各校於共同時間安排教師進修，進修方式得包括成立教師專業

社群、教學工作坊、教學研討會等，由各校視實際需要訂定，亦可

跨校安排校際共同進修方式，形成區域策略聯盟，進行教學分享，

以提升專業知能。 

（二） 由教育局規劃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英語教師增能、認證課程，

強化教師專業教學能力。 

六、 課程設計  

（一） 參採市版能力指標，選用補充教材並進行加廣學習。 

（二） 參採市版能力指標，自訂校本教學計畫與發展特色。 

（三） 提供精熟練習機會，提高學生練習次數與接觸時間。 

（四） 因應不同程度學生，提供不同學習教材與學習機會。 

（五） 弱勢學生補救教學，減少學習障礙並提高學習興趣。 

捌、 經費來源及補助 

一、 由教育局年度預算支應，並得視預算編列情形，酌予補助各校經

費，辦理教師進修、教師行動研究、成果發表，及充實教學資源，如

圖書增購、自編教材編印等。 

二、 各校應妥善運用專科教室、英語情境教室及語文故事屋，規劃各

項課程及活動，有效運用教學設備與資源，教育局並得視各校辦理成

效酌增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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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訪視輔導 

一、 各校應先行針對多元活化課程之實施成效辦理學校自評。 

二、 由教育局聘請績效訪視評鑑團隊，到各校進行訪視及輔導，了解

多元活化課程實施情形，包括課程計畫撰擬、師資規劃、教材選用、

學生學習成效等，以為未來持續修正之參考。 

三、 由教育局每年擇選辦理成效優良學校進行發表及分享，傳承辦理

經驗。 

壹拾、 研究回饋 

一、 由教育局規劃進行實徵性研究，外聘研究團隊每學年進行研究分

析及成效評估，以實際瞭解辦理情形，作為修正之依據。 

二、 學校應定期配合本局外聘研究團隊進行研究分析，並鼓勵教師進

行行動研究，以實際了解辦理情形及成效。   

壹拾壹、 預期效益 

一、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增加國際語言文化學習機會，紮實學習根基。 

二、 提供多元學習活動，激發學習興趣，發覺學生潛能，培養多元能

力。 

三、 發展學校特色，展現學校特有獨特性，建立學校優勢品牌。 

四、 增進閱讀機會，培養閱讀興趣與習慣，啟發學生創造思考能力。 

五、 降低家長經濟負擔，提供弱勢學生公平學習機會，弭平城鄉學習

落差。 

壹拾貳、 其他配合事項 

一、 學校應派員出席教育局召開之相關會議，交換意見並進行經驗分

享。 

二、 學校應妥善規劃課程及安排教師課務，並充分向教師、家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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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所屬英語教師應接受教育局安排之各項教育訓練。 

四、 學校應透過辦理校內英語比賽或成果發表，並參加校外英語競賽

或社團活動等，展現實施成效。 


